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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吉林省标准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连芳、迟丽华、张红杰、韩雪、刘岩峰、李伟、陈永纯、杨明、武威、刘春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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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吉”吉林省简称，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中部，按照地貌形态可分为东部山地和中西部平原两大地貌

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吉林省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地处享誉

世界的“黄金玉米带”和“黄金水稻带”，形成了水稻、玉米、杂粮杂豆、人参、食用菌、果蔬、畜产

品等优质特色农产品产业集群，拥有一批绿色食品、有机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吉林省是“世界

三大粉雪基地之一”，是“东北亚冰雪核心资源区”，拥有享誉全球的长白山、松花湖、长春冰雪新天

地等一批冰雪旅游名片；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深入落实《吉林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和工业走廊发展规划，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等支柱产业扎实推进，医药健康、装备制造、冶金

建材等优势产业迅速崛起，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涌现出红旗

汽车、复兴号高铁、“吉林一号”卫星等标志性品牌。 

吉林区域品牌认证，是在吉林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发展基础上，参照国际惯例，以“吉致吉品”标

识为标志，以“吉致吉品”标准体系为引领，由具有较好资质的认证联盟机构对符合高标准、高品质要

求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的第三方认证。 

 “吉致吉品”标识，是吉林省区域品牌认证标识，代表吉林产品和服务形象。吉致，寓意匠心之

致、品质之质、智造之智、振兴之志；吉品，寓意吉祥之品、吉地之品、吉韵之品、吉尚之品。拥有“吉

致吉品”，带来吉祥。 

“吉致吉品”标准体系，以认证基本程序及重点领域认证规范等地方标准为基础，以吉林特色产品

和服务团体标准为主导，以先进的企业标准为引领，建立的吉林特色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 

本文件作为“吉致吉品”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地方标准形式明确申请“吉致吉品”品牌认

证组织和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明确开展“吉致吉品”品牌认证的基本程序和内容，定位于对“吉致

吉品”品牌认证活动的总体设计和行动指引，为品牌管理机构、认证机构实施“吉致吉品”品牌认证提

供基本遵循。将进一步推动产品或服务标准以团体标准形式发布，鼓励企业主导和参与国际、国内先进

标准的制（修）订，推动转化为“吉致吉品”品牌标准，打造“吉致吉品”吉林品牌整体形象，助推“吉

致吉品”品牌高质量和高端化发展，持续提升吉林品牌的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吉林经济高质、高

效、快速、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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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致吉品”品牌认证 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吉致吉品”品牌管理机构职责、认证原则、基本要求、认证对象、认证实施、证书

管理、标识使用及保护、监督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吉致吉品”品牌认证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吉致吉品”品牌  "JizhiJipin" brand 

在吉林省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其产品或服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关键评价指标达到或高于国家或

行业标准水平，并具有持续满足用户及相关方需求的能力，能够代表吉林省重要产业领域和重点行业高

品质和先进性形象的区域公用品牌。 

3.2   

“吉致吉品”品牌标准  "JizhiJipin" brand standard  

用于“吉致吉品”品牌认证的相关标准化文件。 

3.3   

“吉致吉品”品牌认证  "JizhiJipin" brand certification 

由受委托的认证机构对产品或服务组织开展符合“吉致吉品”品牌标准及相关规定的第三方评价活

动。 

3.4  

“吉致吉品”品牌管理机构  "JizhiJipin" brand management agency 

负责“吉致吉品”品牌建设管理的第三方机构。 

4  “吉致吉品”品牌管理机构职责 

“吉致吉品”品牌管理机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全省区域品牌的建设、宣传推广、品牌保护等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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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织开展品牌培育体系、标准体系、规则体系、质量体系和推广体系研究工作； 

c) 组织开展“吉致吉品”品牌认证，规范认证活动； 

d) 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对“吉致吉品”品牌认证活动的监督检查； 

e) 组织开展“吉致吉品”品牌与国内、国际品牌的互认工作。 

5 认证原则 

5.1 以人为本 

“吉致吉品”品牌认证应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服务社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2 自愿开放 

“吉致吉品”品牌认证应面向全社会开放，以信用为基础，由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自愿申请。 

5.3 公平公正 

“吉致吉品”品牌认证应按照“吉致吉品”品牌标准开展，做到实事求是、客观中立、公平公正、

依法依规。 

5.4 创新引领 

“吉致吉品”品牌认证旨在推动组织持续满足用户及相关方需求，持续保持创新的动力、持续引领

行业高质量发展。 

6 基本要求 

6.1 基本条件 

申请“吉致吉品”品牌认证的组织或单位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a) 具备合法生产经营资格，组织或单位经营状况良好； 

b) 拥有自主品牌，产品或服务品牌的商标应注册登记； 

c) 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产品或服务质量水平较高； 

d) 具有产品质量标准、检验和认证基础。 

6.2 优先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组织或单位，认证时应优先考虑： 

a) 获得过省部级或国家级与产品质量相关的荣誉称号或奖励； 

b) 获得过政府或权威机构发布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评价或认证（登记）（如地理标志产品、

有机产品、绿色产品等）； 

c) 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 

d) 主导制（修）订与申请认证产品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国际标准； 

e) 产品所在生产区域为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各产业园区、示范区等； 

f) 产品具有吉林省特色及资源优势； 

g) 产品文化特色突出、文化底蕴深厚。 

6.3 否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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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以下问题之一的组织或单位，不予进行认证： 

a) 被管理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b) 因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发生质量事故并造成不良影响； 

c) 有侵犯知识产权、偷税漏税骗税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记录； 

d) 近 3 年有重大、群体性安全事故，超标排放和噪音、水资源及空气等严重污染环境以及食品

安全问题发生。 

7 认证对象 

符合“吉致吉品”品牌标准要求的产品或服务。 

8 认证实施 

8.1 认证依据 

“吉致吉品”品牌标准。 

8.2 认证程序 

8.2.1 组织或单位提交认证申请，填写信息，提交相关材料，材料清单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8.2.2 认证机构受理认证申请后与申请组织或单位签订认证合同。 

8.2.3 认证机构组织专业人员依据“吉致吉品”品牌认证管理相关规定和法律法规实施审核工作。 

8.2.4 认证机构出具审核报告及认证结论。 

8.2.5 对认证结论进行公示，根据具体公示情况进行以下处理： 

a) 公示期内没有异议的申请认证组织或单位视为通过审核，审核通过后应及时向申请认证组织

或单位出具认证证书； 

b) 对公示期内存在异议的组织或单位应进行复核； 

c) 对未通过认证的，应在相应的报告中详细陈述不予通过的理由。 

9 证书管理 

9.1 应在约定的时限内对通过认证的申请组织或单位出具“吉致吉品”品牌认证证书。组织或单位获

得认证证书后，可使用“吉致吉品”品牌标识。 

9.2 “吉致吉品”品牌标识有效期与认证证书一致，为 3～5 年。 

9.3 应统一对“吉致吉品”品牌认证证书进行印制及编号，并将相关信息纳入有关查询公示系统，供

社会各界公开查询。 

10 标识使用及保护 

10.1 获得“吉致吉品”品牌认证证书的组织或单位应在经营活动中，在其获得认证的项目范围和期限

内，在相关的包装、装潢、说明书、经营场所、广告宣传以及有关材料中规范使用“吉致吉品”品牌标

识。 

10.2 “吉致吉品”品牌认证证书有效期截止前，应提前 3 个月申请复审。逾期未申请复审的，视为

自动放弃授权“吉致吉品”品牌标识使用资格。 

10.3 应通过著作权登记、商标注册等多种途径保护“吉致吉品”品牌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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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对仿冒“吉致吉品”品牌等相关品牌侵权行为，应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权。 

11 监督管理 

11.1 可通过年度检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获得认证证书的“吉致吉品”品牌产品或服务实施有效

的跟踪调查，按照调查结果做出认证证书的保持、暂停或者撤销等决定，具体处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或服务不符合原认证结果要求时，应要求组织或单位停止使用“吉致吉品”品牌标识。

组织或单位经整改符合“吉致吉品”品牌标准后，可重新申请“吉致吉品”品牌认证； 

b) 发现以下行为之一时，应暂停或撤销“吉致吉品”品牌认证证书，并取消 3 年内申报资格： 

1) 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2) 违规使用“吉致吉品”品牌标识的；  

3) 在年度检查、专项检查等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限期整改措施和要求，逾期未整改或

整改不达标的； 

4) 受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或依法被追究责任，对“吉致吉品”品牌造成负面影响的。 

11.2 获得组织或单位主动放弃“吉致吉品”品牌标识使用权的，应及时申请注销。 

11.3 应推动建立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或企业等全社会参与的质量品牌共治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

技术，搜集政府、社会和消费者的有关信息，对“吉致吉品”品牌可能产生的影响行为应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 

11.4 应定期发布“吉致吉品”品牌建设工作情况，对发布的认证结果有投诉或异议的，应及时组织

对投诉或异议所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进行综合评议，动态调整所发布认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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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认证申请材料清单 

A.1 应提交的申请材料清单包括但不限于： 

a) 申请表（包含组织名称、注册地址、运营/生产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所属地区、法定代

表人、网址、联系人、职务、联系方式、电子邮箱、申请范围、申请认证标准、申请认证的

类型等信息）； 

b) 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商标注册证明、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加工企业须提供）、其他行政

许可性文件； 

c) 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d) 生产工艺或服务流程图； 

e) 主要的生产设备、设施，检测设备清单； 

f) 产品描述+自我承诺； 

g) 产品认证证书（适用时）； 

h) 产品检验报告（适用时），食品企业需提供产品检验报告和水质检验报告； 

i) 与产品生产相关的合格供应商名录； 

j) 自评报告。 

A.2 宜提交的申请材料清单包括但不限于： 

a)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手册和程序等体系文件； 

b) 核心产品专利、省级荣誉称号或奖励； 

c) 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比例同比增长的证据； 

d) 质量诚信与社会责任方面相关证明材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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